扬州大学研究生中途离校通知单

	姓 名
	
	性别
	
	学 号
	
	入学年月
	

	学 院
	
	专 业 
	

	该生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离校，请各部门结清财物，办理有关手续

	               所在学院

　　经办人签名： 　　　　　（公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年    月    日
	         　　  校区宿管办

　　 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年    月    日

	               校区财务办

     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 
	              校区图书馆

      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年    月    日

	               校区保卫办

     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	信息中心一卡通部

       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年    月    日  

	研究生院

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（公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




注：1、此表适用于学籍异动中途离校的研究生；

      2、此表需一式四份，一份交研究生院学位与培养办公室/专业学位教育办公室，一份交研究生院教育管理与就业指导办公室，一份交财务处，一份交学院；

        3、学院需凭学校正式发文及本通知单，收回《研究生证》，办理该生调档手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